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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774         股票简称：汉商集团         编号：2016-041 

 

武汉市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投资公告 

  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拟投资设立公司名称：汉兴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； 

 投资金额及比例：公司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4,000万元，持有新

公司 40%的股权； 

 特别风险提示：本次设立新公司，在项目的立项、土地收储、

经营管理及市场变化等方面客观上存在不确定因素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1、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： 

基于对合作项目定位的一致理解，武汉市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武汉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武汉瑞宝

投资有限公司、武汉市汉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湖北长江资本(股权)

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拟合资设立汉兴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（名

称已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企业注册局预先核准，以下简称“新公

司”），公司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4,000万元，持有新公司 40%的股权。 

2、董事会审议情况： 

2016 年 11 月 28 日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一致

通过了《关于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》，并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开

始实施。本次对外投资额度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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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审议。 

3、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二、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

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。 

2、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： 

（1）武汉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注册号：91420100748336153K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 

法定代表人: 王法圣 

注册资本：200,000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03年 5月 16日 

住所：武汉市江岸区台北路 91号 

经营范围：市国资委出资或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本营运、管理和

对外投资；纺织、机械、电子及战略新兴产业的技术研发、产品制造

及贸易；现代制造服务业；工业园区开发经营与物业管理；房地产开

发经营；金融服务业（不含须经许可或审批的经营内容）。（国家有专

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的期限内方可经营）。 

（2）武汉瑞宝投资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注册号：9142010578316297XA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 

法定代表人: 谢嵩 

注册资本：1,000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06年 3月 17日 

住所：武汉市汉阳区平山二巷 9号 

经营范围：对房地产、电子设备、机电设备、文化娱乐投资；房

地产租赁、调换等流通领域中的经纪及代理活动；房地产开发；商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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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的销售；物业管理（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

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（3）武汉市汉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注册号：91420105MA4KN8U19B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  

法定代表人：喻天胜 

注册资本：50,000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16年 8月 8日 

住所：武汉市汉阳区罗七北路 12号金龙公馆综合楼栋 21层 

经营范围：根据出资人授权，履行授权范围内国有资本管理运营；

文化、金融产业园区及其他产业园区融资、投资、建设与经营管理；

城市道路工程、桥梁工程、轨道交通工程、排水工程、污水处理工程、

环保工程、房屋建筑工程、园林绿化工程、文化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的

投资、施工；房地产开发、建设工程项目管理；物业管理；土地整理

管理服务、房屋征收代理服务（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审

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（4）湖北长江资本(股权)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注册号：91420100581802182J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 

法定代表人：杜三湖 

注册资本：10,000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11年 8月 18日 

住所：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高新大道 999号 

经营范围：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的咨询服务业务；

管理或受托管理股权类投资并从事相关咨询服务业务（不含国家法律

法规、国务院决定限制和禁止的项目；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

行基金）；产业项目投资；资产管理。（上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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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内经营）。 

3、交易各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

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。 

三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新公司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汉兴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0,000万元 

经营范围：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、实业投资、投资管理、商务代

理、自有房屋租赁、房地产开发经营、物业管理、会务服务。 

以上经营范围为暂定，以工商最终登记结果为准。 

2、新公司出资情况 

新公司拟由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4,000万元，持有新公司

40%的股权； 

武汉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2,500万元，

持有新公司 25%的股权； 

武汉瑞宝投资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1,500万元，持有

新公司 15%的股权； 

武汉市汉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1,000 万

元，持有新公司 10%的股权； 

湖北长江资本(股权)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人

民币 1,000万元，持有新公司 10%的股权。 

3、新公司董事会、监事及管理层人员安排 

（1）新公司设立董事会，由 7 名董事组成。董事由公司委派 2

人，武汉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武汉瑞宝投资有限公司、武汉市汉

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湖北长江资本(股权)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各

委派 1人，设独立董事 1人，并通过股东大会选举产生。 

（2）新公司不设监事会，设监事 1人，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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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新公司聘任经理 1名，为新公司法定代表人，由公司委派。 

四、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协议各方在公司章程签订后履行对新公司的出资义务，将出

资款汇入新公司在银行开设的验资账户，并在资金到账后委托有资质

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及出具验资报告。 

2、除非协议各方事先书面同意或者国家法律另有规定，任何一

方及其工作人员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向第三方披露或者泄露本协议内

容，以及与履行本协议有关的任何协商、讨论和其他信息。 

如果违反上列保密义务，并造成对方损失，则违约方对此应承担

赔偿责任。 

3、本协议签订生效后，如因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，尤其是因一

方向另一方提供虚假信息而导致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时，则违约方应

赔偿守约方的经济损失。 

4、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，各方首先应友好协商解决；

但如协商解决不成时，则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且守

约方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违约方承担。 

5、本协议经各方有权批准的机构审核同意，并签字盖章后生效。 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本次交易的各方尚未最终签订本次合作投资

协议。 

五、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

新公司将投资于武汉市汉阳区龟北路老工业区金融港（以下简称

金融港）项目的立项、规划设计、土地收储、开发建设以及后续经营

等全过程。金融港建成后，作为武汉中央艺术区“一核两翼”金融聚

场的一个重要元素，将撬动中部区域金融中心崛起，打造中部文化金

融新磁极。项目一期占地 69 亩，拟建面积 4-6 万方的金融港，计划

实现 50 家 5 亿元以上的基金入驻，为基金人量身打造宜业、宜居、

宜聚的金融生态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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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持有新公司 40%的股权，将提高公司的业

务收入，增大公司的盈利空间。 

六、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

新公司尚未全面开展业务，项目的立项、土地收储、经营管理及

市场变化等方面客观上存在不确定因素，公司将结合实际情况，及时

进行风险评估，调整风险应对策略，完善内部控制流程和有效的监督

机制。 

七、报备文件 

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武汉市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董  事  会 

 2016年 11月 29日 

 


